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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課題：我信肉
身的復活和永恆的生
命

「肉身的復活和永恆的生命」
這真理讓我們確認人有一個不
朽的終歸。它也提醒我們人的
尊貴，尤其是人的肉身的尊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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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第十六課題：我信肉身的
復活和永恆的生命》（pdf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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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信經的最後一句是：「我信肉身
的復活，和永恆的生命。」這一句簡
短的說話，勾畫出教會關於一個人在
世的生命終結時的去向所懷有的希
望。

1. 肉身的復活

教會重覆地宣告人的肉身會在世界末
日來臨時復活。肉身復活可以說是那
位「眾兄弟中作長子」（羅8：29）
的耶穌基督的復活的一個「延續」。
它會發生在所有人身上，男的女的、
善人和惡人、以及仍然在生的和已經
去世的人。它會在世界末日來臨、基
督光榮地降來時發生。當一個人死亡
時，他的靈魂和肉身就會分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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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復活時，靈魂和肉身就會再次和永
遠地二合為一（天主教教理，
997）。「死人復活」所指的，一方
面是人在圓滿時所享有的歸宿：就是
肉身的不死不滅。另一方面它也活潑
地提醒我們人所享有的尊貴，尤其是
肉身的尊貴。它也指出了世界的、和
人的肉身的美好，人每一天的生活的
崇高價值，以及世物那永恆的聖召。
所以教會在公元第二世紀時在針對諾
斯底異端的著述中使用「肉體」復活
這個詞語 ── 肉體就是人生中最物質
化、最受制於時空、最變化不定、和
看似轉迅即逝的方面。

聖多瑪斯亞奎納認為，肉身復活這個
教理，在目的因方面是自然的（因為
天主造人，是要人的靈魂和肉身二合
為一），但是在動力因（即是天主）
方面則是超性的。[1]

死後復活過來的肉身將會是真實的和
物質性的，但不是世俗的，也不會再
死去。聖保祿宗徒反對一些人主張復



活是在人類歷史之內發生的一種轉
變。他在談到復活後的肉身時用「光
榮的」（斐3：21）和「屬神的」
（格前15：44）兩個詞語來形容。像
基督一樣，人的復活要在他死後才會
出現。

教會因著基督信仰不會給我們許諾在
今世的生活中可以名成利就。她不會
談論一個「烏托邦」，因為我們在世
的生活一定會刻有基督的十字苦架這
個標誌。但是在某一方面，我們肉身
的復活其實已經藉著聖洗和聖體聖事
而開始了（參閱天主教教理，
1000）。聖多瑪斯指出，當人復活
時，他的靈魂會非常緊湊地融入他的
肉身內，以至肉身會反映出這個人的
靈魂的道德和屬神的程度。 [2] 所
以，當基督第二次光榮地降臨、眾人
的肉身又復活時，所有善人和惡人都
要面對的公審判就能出現。

關於肉身復活這個教理，有四點需要
說明：



── 肉身復活的教理不同於一些有關
肉身輪迴的說法。這些說法是：人死
後，他的靈魂就會過渡到另一個肉
身，然後或許會再過渡到另一個，直
至它得到淨化為止。梵二就此點說到
「我們現世生命的惟一途程」 [3]，因
為「如規定人只死一次」（希9：
27）；

── 教會對聖人們的聖髑的敬禮，是
她對肉身復活這個信德的一種表達；

── 雖然火葬先人的遺體不是不合法
的（除非選擇火葬的原因與信仰有所
抵觸：參閱天主教教理，1176），但
是教會仍然極力主張土葬死人這個虔
敬的習俗。「對亡者遺體應以尊敬和
愛德看待，相信並希望他的復活。埋
葬死者是一件對身體的慈悲工作；埋
葬死者是對天主的子女 ── 天主聖神
宮殿的尊敬」。（天主教教理，
2300）

── 肉身復活吻合聖經中所說的「新
天新地」（參閱天主教教理，1042；



伯後 3：13；黙 21：1）。除了人類
獲得復活的榮耀之外，我們所居住
的、在其內活動的整個宇宙都會轉
變。梵二教會憲章（第48節）說：
「我們因耶穌基督而加入教會，我們
藉天主的聖寵而在教會內獲致聖德，
這教會只有在天上的光榮中，才能完
美，那就是萬物復興的時後（宗3：
21），也就是和人類緊相連接、又藉
人類以達其終向的普世萬物，將和人
類一起，在基督內達到圓滿境界的時
後。」誠然，將來的新世界會是現今
的世界的一個延續，但是兩者之間也
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藉著愛
德，「期待新天地的希望，不僅不應
削弱，而且應增進我們建設此世的心
火。」（天主教教理，1049）。

2. 死亡的基督化的意義

死亡是一個謎團。我們只能在基督復
活所帶來的亮光中去理解它。事實
上，死亡、一個人的生命的終結，看
似是自然律中最重大的惡事。只有當



天主在基督內使所有人復活時，我們
才能完完全全地克服死亡。

在一方面來說，死亡是自然的，是靈
魂離開肉身。死亡因此標示著一個人
在世的旅途的終結。人死後不能再爭
取功績，也不能再冒犯天主。「因死
亡，我們一生的選擇成了決定性
的。」 [4] 他也不能痛悔己過。一個
人死後會立即到天堂、地獄、或煉獄
裡去。教會稱這個決定性的階段為
「私審判」（參閱天主教教理，
1021-1022）。正因為死亡其實給一
個人在世間的考驗時段帶來一個終
結，所以我們應該好好地珍惜時間，
修德改過，善用自己的才能去度正直
的生活，和事服他人。

在另一方面來說，聖經教訓我們，死
亡是因為人犯了原罪才出現的（參閱
創3：17-19；智1：13-14及2：
23-24；羅5：12及6：23；及天主教
教理，1007）。所以，死亡就是罪過
的一種懲罰。一個要在生活中與天主



分離的人，必須接受因自己與社會的
隔絕，自己內裏的破壞而導致的惡
果。然而基督「完全而自由地 順從父
旨，踏上了死亡之路。」（天主教教
理，1009）祂藉著服從而戰勝了死
亡，並且為人類贏得了勝利。對於一
個藉著聖洗而生活在基督內的人來
說，死亡仍然是痛苦的和可惡的，但
它已經不再是一個罪過的標記。藉著
克己和為他人自我犧牲，死亡已經成
了一個他與基督一同救贖普世的機
遇。「如果我們與祂同死，也必與祂
同生」。（弟後2：11）

3. 與天主親密共融的永恆生命.

天主創造了我們，又救贖了我們，為
的是要我們將來會和祂永遠地共結合
在一起，享受聖若望宗徒所說的「永
生」，或是說「天堂」。耶穌以下述
的說話向跟隨祂的人轉達天主聖父的
許諾：「好！善良忠信的僕人，你既
在少許事上忠信，……進入你主人的
福樂罷！」（瑪25：21）永生不應被



視為一種「日曆上日子的不斷連續，
而更像是一種滿足的至高時刻，在此
時刻整體（totality）擁抱我們而我們
擁抱整體⋯⋯。就像沉沒於無窮愛的
大海，那時刻，時間―― 以前及以後 ――
已不再存在。我們只能企圖領悟這種
時刻是生命的圓滿，沉浸在存有的無
垠中，在此我們只是深深地陶醉。」
[5]

讓人生得到豐富意義的、使人樂於遵
從道德規範、勇於慷慨地犧牲自我去
服務他人、和努力向所有人傳佈基督
的教訓和愛情的，就是永生。基督徒
對將來能夠抵達天郷的希望不是一個
自私的希望。他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夠
獲得天國的福樂。 [6] 所以，一個基
督徒可以非常地肯定，過一個完全基
督化的生活是「值得」的。「天堂是
人最後的歸宿，也是人最深的期盼的
圓滿實現，是決定性和至高的幸福境
界。」（天主教教理，1024）正如聖
奧思定在他的「懺悔錄」中所說的：
「因為我們是造來為祢的；我們的心



得不到祢就搖搖不安。」 [7] 永生就
是基督徒的望德的主要目標。

「那些在天主的恩寵和友誼中過世的
人，在完全煉淨之後，將與基督永遠
生活在一起。他們將永遠地肖似天
主，因為他們是面對面地看到天主
『實在怎樣』（若一3：2）」。（天
主教教理，1023）神學家稱這個情況
為「榮福直觀」。「由於天主的超越
性，除非祂自己揭示祂的奧跡予人直
觀，同時給人直觀的能力，否則祂實
在怎樣，是不能見到的。」（天主教
教理，1028）天堂就是天主賜給我們
恩寵的、最美好和最終極的表達。

但是，天堂不只是一個善人們可以抽
象地、冷靜地黙觀天主聖三的情景。
他們可以在天主內默觀所有與自己生
前的生活相關的事情，並且從中得到
歡樂，尤其是會以一種純潔的、永恆
的愛去喜愛著他們在世時所喜愛的
人。「勿忘死後你會受主愛相迎，在
天主的愛及世上各形各色高尚的愛



內。」 [8] 善人們在天堂享受到的歡
樂會在世界末日、肉身復活時達至巔
峰。聖奧思定認為，永生就是永恆的
安息、以及一種令人感到歡樂的、最
高境界的活動。[9]

天堂是永恆無止的，但這不是說我們
在天堂就不會再有自由。天堂裡的善
人不會犯罪，因為在那裡，我們得享
見天主的聖容，並且也看到祂是受造
界中一切美善的根源，所以人也再不
可能「想」犯罪。獲得了救贖的善人
會自由地、孝子般地永遠和天主在一
起。正是此時，人的自由就會得到最
終的實現。

永生就是天主為人類犧牲自己的一個
最終極的果實。所以永生也是無限
的。然而天主的恩寵不會抵消一個人
的本性：我們的存在、機能、性格、
和當我們活在世上時所積得的功勞，
都會是各有不同的。所以，在所有得
享天國的善人中，也會各有分別。他
們都會清晰無障地直接享見天主的聖



容，但在程度上卻是各人有所不同：
「有著多一點愛德的那個人，會分享
到多一點的光榮，更完美地享見到天
主，以及會快樂。」[10]

4. 地獄：一個背棄天主的終極決定

聖經重覆地教訓我們，那些不痛悔自
己犯過重罪的人將會永遠失去與天主
的共融和受到永罰。「若人在大罪中
過世時沒有悔意，沒有接受天主的慈
愛， 這表示他藉著自由的抉擇永遠與
主分離。換言之，就是將自己排除與
天主和真福者的共融之外，這種決定
性的、自我排除的境況就稱為『地
獄』。」（天主教教理，1033）天主
是不會預先立定誰人會受到永罰的。
人若果在天主以外、以相反祂的聖意
的方式去找尋自我所憧憬的目標，就
會自陷於一個天主的真光和愛情都不
能進入的困境。地獄真的是一個奧
秘，一個棄絕天主的愛的奧秘，一個
人誤用自由去放棄天主而墮落的標
記。[11]



教會習慣將地獄的永罰分為兩部分：
「失落的痛苦」和「感官的痛苦」。
前者是較為根本的。它所指的痛苦也
是較為嚴重。它就是指人與天主的永
遠的決絕，而人心所渴望的其實正是
有朝一日能夠與天主共在一起。「感
官的痛苦」就是福音裡多次以「永
火」作為象徵的痛苦。

新約聖經裡有關地獄的教導，催促我
們去負責地善用自己所得到的恩賜和
才能，是一個皈依天主的召叫。地獄
的存在使人更加清楚大罪的嚴重性，
和必須盡己所能去躲避它。要躲避犯
罪，當然主要是靠虛心的、和充滿信
心的祈禱。我們有受永罰的可能性，
也提醒我們要努力過一個使徒的生
活。

無疑，地獄的存在是一個奧秘，一個
天主對於那些拒絕接受祂的慈愛和寛
恕的人行使正義的奧秘。有些學者曾
經想過，那些到死那一刻都不肯悔改
的人死後可能會被消滅得無影無蹤。



但是這個想法相反一個事實：由於祂
的慈愛，天主賜給了每一個人那不死
不滅的、屬神的本性。[12]

5. 人必須煉淨才能享見天主

「那些死在天主的恩寵和友誼中的，
但尚未完全淨化的人，雖然他們的永
遠得救已確定，可是在死後仍須經過
煉淨，為得到必需的聖德，進入天堂
的福樂中。」（天主教教理，1030）
許多人在世上生活時雖然不是充滿聖
德，但也不是在罪惡中與天主完全隔
絕。對於這些人，天主的美善會讓他
們在死後得到煉淨的機會，以抵消他
們生前所犯過的、或多或少的缺失和
污漬，讓他們最終也得享天主的聖
善。「煉獄顯示出天主偉大的仁慈，
並且滌淨那些渴望與天主結合為一的
人身上的污點。」[13]

舊約聖經有論及人死後的煉淨（參閱
加下12：40-45）。聖保祿宗徒在格
林多前書（格前3：10-15）裡用火的
形象來談論基督徒在今世和來世所受



的煉淨：一種從某個角度看是來自耶
穌基督的火，因為祂是救主，又是審
判者，和基督化生活的基礎。[14] 雖
然教會關於煉獄的教導到了中世紀才
得到正式的確立，[15] 但是自古以來
在教會內一致無異議地實行的為亡者
祈禱，尤其是彌撒聖祭，清楚地顯示
出教會相信人在死後可以得到煉淨的
機會。假如人死後就立即得到救贖進
入天堂的永福，或是立即因罪過而受
到地獄的永罰，那麼為亡者祈禱就沒
有任何意義了。大多數基督新教徒都
否認煉獄的存在，因為他們認為這樣
會過分地信賴人的行為與他可否得救
的關係，以及教會為亡者祈禱的效
力。

煉獄不應該被視為一個「地方」，而
是一個暫時的、與天主隔絕的一種痛
苦的「情況」。那時，人生前所犯過
的小罪會獲得赦免、罪罰得到補償、
和犯罪所帶來的對罪過的依戀會被消
除。犯罪不但冒犯天主和對犯罪者自
己帶來傷害，而且也因著諸聖的相通



而傷害到教會、世界、和整個人類。
教會為亡者所做的祈禱，主要是彌撒
聖祭，還有行善功、求大赦、和做補
贖。這些工作或多或少地可以重新建
立公義和秩序。（參閱天主教教理，
1032）

神學家們的教導是，在煉獄中的人靈
所受到的痛苦是很强烈的，而且按照
各人生前所做過的惡事而有所不同。
可是這些痛苦是充滿意義的：「一種
有福的痛苦。」 [16] 所以，基督徒應
該在活於今世時就以痛悔、克己、補
贖、和聖善的生活去煉淨自己的罪
過。

6. 沒有受洗而去世的兒童

至於沒有受洗而去世的兒童，教會把
他們托付給仁慈的天主。我們有理由
相信天主會以適當的方式去歡迎他們
的，無論是因為耶穌曾經對兒童展示
過祂對他們的鍾愛（參閱瑪10：
14），或是因為聖子被派遣來是好使
眾人都可以得救（弟前2：4）。但



是，只仰賴天主行使祂的仁慈而不盡
早給初生嬰兒付洗是不應該的。 [17]
聖洗授給我們一個獨一無二的、基督
的形象：「洗禮透過與基督的逾越奧
跡結合，象徵並實現受洗者死於罪
惡，進入至聖聖三的生命。」（天主
教教理，1239）

Paul O'Callag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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